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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  
中區立法會道 1 號  
立法會綜合大樓  
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秘書處  
趙汝棠先生  
 
趙先生：  

 
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 

就 2014 年 1 月 15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 
   

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委員在 2014 年 1 月 15 日會議上，就香

港警務處開設一個總警司常額職位以擔任新設將軍澳警區的指揮官

的建議，要求補充資料，保安局的回覆如下。  
 

將軍澳警區的設施  
 

警務處計劃於 2015 年年初，把將軍澳分區升格為警區。為應

付將軍澳區日益增加的警務需要，警方會在新設的將軍澳警區開設

專責的刑事單位及調查隊、警民關係組、交通組、訓練及職員關係

組，以及增加相關的文職人員，並由將軍澳警區指揮官直接指揮，

執行警區內的工作及提供服務。將軍澳警區的架構將與其他警區相

若。  
 

現時將軍澳警署內，除了駐有將軍澳分區的單位及人員外，

亦駐有東九龍總區行動部及行政部的人員及東九龍總區刑事部的部

分人員。現時將軍澳警署內約一半的辦公室面積，由非隸屬將軍澳

分區的人員使用，包括東九龍總區刑事部，以及東九龍總區總部的

人員。為應付將軍澳分區升格為警區後人手增長所帶來的額外辦公

面積需求，警方現正逐步把非隸屬將軍澳分區的人員遷出將軍澳警

署，以騰出位置來容納將軍澳分區升格為警區後新增設的職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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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九龍總區交通部的人員已率先於 2013 年 12 月全數遷出將

軍澳警署；東九龍總區刑事部的人員亦將於 2014 年第一季遷出。以

上單位遷出將軍澳警署後，屬於將軍澳分區的可用辦公室面積將比

現時增加超過 40%。警方會在騰出的空間展開小型工程，以重新分

配將軍澳警署的辦公室面積予未來將軍澳警區的警務單位。餘下東

九龍總區總部的人員將會於擬建的東九龍總區總部大樓落成後，預

計於 2018 年年初從將軍澳警署遷往新建的東九龍總區總部大樓。其

後，將軍澳警署將會全屬將軍澳警區使用。  
 
警務處已進行評估，並確認將軍澳警署有足夠的面積以提供

辦公室及其他配套設施予升格後的將軍澳警區使用。  
 
新設將軍澳警區的人手編制  

 
警隊會根據警務工作的需要及現有機制決定人手編制及警署

設施。當中考慮的因素包括該區的人口、罪案率、不同單位的工作

量、服務需要、巡邏範圍、咇份數目、地區特色及其他警務行動準

則等。警方會永久調撥 295 名將軍澳分區的人員到將軍澳警區，同

時亦已在 2013 年 6 月開設 39 個非首長級人員新職位，為升格將軍

澳警區的工作作準備。將軍澳分區的人手會逐步提升至警區的水平。 
 
事實上，除了派駐在將軍澳的本區資源外，東九龍總區 (包括

四個警區 1)的人手編制共有超過 3 600 人，警方會在有需要時進行內

部調配，以應付區內的行動需要。  
 

  警務處仍在研究新警區長遠的人手需求，這亦是擬設將軍澳

警區指揮官在將軍澳分區升格前的其中一項主要職務。我們留意到

地區對增加將軍澳區警力的訴求。警方會繼續留意將軍澳區的警務

需要，以考慮人手需求。  
 

 保安局局長  

 (伍江美妮         代行 ) 
 
2014 年 2 月 13 日  
 
副本送：  
警務處處長  
(經辦人：  東九龍總區指揮官     傳真號碼： 2704 0611)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  東九龍總區轄下的四個警區包括觀塘警區、黃大仙警區、秀茂坪警區和鐵路警區。 


